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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
  下设履行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2001年10月13日，科伦坡
《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一. 导  言
1.
 《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01年10月13日在科伦坡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纪念堂召开。
二.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2.
 委员会主席Maria Nolan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于2001年10月13日上午10时宣布本次会议开幕。
B. 出席情况
3.
 来自下列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阿根廷、孟加拉国、捷克共和国、埃及、斯洛伐克、斯里兰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4.  厄瓜多尔和塞内加尔的委员会成员未出席会议。
5.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秘书处的代表、以及多边基金各执行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未出席会议。全部与会者的名单列于本报告的附件二。
6.
 应委员会的邀请，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以便向委员会介绍其各自的国家在作出努力,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7.
 同时应委员会的邀请,并根据委员会第26次会议的建议,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C.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8.
 委员会根据业已作为文件UNEP/OzL.Pro/ImpCom/27/1/Rev.1分发的临时议程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秘书处报告数据和遵约问题。
4. (a)多边基金秘书处;(b)多边基金各执行机构--开发署、环境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按第5条缔约方和/或经济转型国家为达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而开展的活动的专题介绍。
5. 履行委员会的建议的落实执行。
6. 对履行委员会前几届会议的建议的分析。
7. 其他事项。
8. 通过本次会议的报告。
9. 会议闭幕。
三. 秘书处报告数据和遵约问题
9.  臭氧秘书处介绍了秘书处就各缔约方依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所提供的资料拟就的报告,该报告附载在文件UNEP/OzL.Pro.13/3中,并以文件UNEP/OzL.Pro.13/3/Add.1的补充资料加以更新。关于秘书处对1999年收到的数据的评语部分,似乎可以看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条规律。对于按第5条行事的国家,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似乎显示,除非生产和消费的削减同步进行,否则缔约方有可能无法达到遵约目标。
10. 臭氧秘书处还请代表们注意该主要报告中的表2, 并指出,在许多情况下,非第5条缔约方偏离减少消费量时间表的原因包括必要用途豁免、实验室和分析用途以及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基本国内需要的生产。秘书处指明了哪些情况不属此例。同样情况也适用于表3 中规定的减少生产量时间表,上述两个表中的资料已在本报告的增编中加以补充。
11. 关于表6所载第5条缔约方提交的关于附件一物质的消费量1999年或2000年超过其基准的资料,秘书处已根据委员会第26次会议的请求,向所有相关的缔约方发出信函。所收到的答复中资料的概要附载在文件UNEP/OzL.Pro/ImpCom/27/2和UNEP/OzL.Pro/ImpCom/27/2/Add.1之中。
12. 臭氧秘书处还介绍了基金会秘书处根据委员会第26次会议的请求,提交的关于第5条缔约方国家在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的初步控制措施的状况的资料文件(UNEP/OzL.Pro/ImpCom/27/Inf.1/Rev.1)以及包含有截至2001年7月为止的国家方案概要的文件(UNEP/OzL.Pro/ImpCom/27/Inf.2)。秘书处作介绍后,委员会主席邀请四个特邀缔约方就潜在的不遵守情况提供说明。
13.  保加利亚代表在报告她的国家就甲基溴的消费量潜在的不遵守情事作出报告时说,1991年的零基准是报错了。1999年进行的1991-1998期间详尽的盘存,并且于2000年9月报告了环境署技、工、经济司,显示正确的基准数应该是100吨。因此,1999年消费数36吨耗氧潜能值意味着保加利亚实际上是遵守了《议定书》。作为其加入欧洲联盟政策的一个部分,保加利亚准备比《议定书》规定的更快速度逐步停止消费甲基溴,同时也颁布了相应的条例;2004年前应能达到零消费(除了检疫和装运前的用途外)的标准。在答复质询时,该代表澄清说基准数包括了10吨为检疫和装运前用途的消费;根据《议定书》的定义,基准数据因此在事实上是90吨,或者说按照耗氧潜能值来说54吨。
14.  哈萨克斯坦的代表报告说,她的国家在2001年7月已批准了《伦敦修正》后,将于2001年10月24日成为《伦敦修正》的缔约方,并已经开始了批准《哥本哈根修正》和《蒙特利尔修正》的程序。哈萨克斯坦消费了,却并没有生产受控制的物质。该政府预计所有的附件A和B物质于2004年停用。谈到基准问题时,她提请注意包含在文件UNEP/OzL.Pro/ImpCom/27/2中段落1(j)中的表格,该表包含了自1998基准年直至2004年逐步停止消费附件AI、AII、BII和BIII,C和E所列物质的基准指标。谈到她的国家力争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这一目标时,她表示希望预定在2002年实施的加强机构项目,将进一步有助于旨在加强逐步停止消耗臭氧物质消费的活动。
15.  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提请委员会注意到该国在下述两方面取得的成绩:从2000年3月1日起,停止进出口附件A和B中所列消耗臭氧物质以及从2000年12月20日起停止生产附件A和B中所列的消耗臭氧物质。他感谢捐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的资助,使逐步停止生产部门成为可能,并证实那些工厂的设备或则拆卸或则销毁,或转为生产其他物质。1999年和2000年附件A和B所列物质的生产量比往年高,但是这仅仅是为了提供储存以使消费者在今后五年中得以妥善的过渡。附件A和B中所列的物质没有出口。全球环境基金的逐步停止消费项目已近完成,该国正集中精力发展与引进经济刺激手段,包括税收和发放许可证,来鼓励目前的臭氧消耗物质的消费者转而应用非臭氧消耗物质和技术。在答复质询时,该代表表示世界银行关于停止生产的核实报告尚未完成;检查员在2000年1月和7月检查了工厂,目前正在对报告定稿,今后几个星期内报告即可公布。 

16.  塔吉克斯坦的代表说,他的国家已经于1998年批准了《伦敦修正》。该国没有生产或出口消耗臭氧物质,也没有计划这样做。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2000年批准的国家方案预期在2004年停用消耗臭氧物质,在那个日期后只需少量作服务用途。在评论基准问题时,他提请注意一份塔吉克斯坦提交给委员会的非正式文件,其中包含了一个有关该国方案的项目实施报告，其中的表1列出了自2001年到全部停止使用的2004年预测的臭氧物质消费量,此外在其第二章,描述了达到停用臭氧消耗物质的基准数和重大措施。他重申他的国家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承诺。
17.  环境署代表说,经济转型国家已经认真努力地实施《蒙特利尔议定书》,尽管经常碰到许多困难。在拟就了国家方案后,并接受了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之后,它们在不少方面遇到了困难,其中包括甲基溴使用,政策文件,建立立法,进出口许可及海关培训等。全球环境基金在向这些国家提供首批支助时行动很快,但是进行了首批支助后,全球环境基金却又迅速地转向了其他方面。尽管事先发出邀请,并没有全球环境基金的代表参加现在的会议听取经济转型国家提出的情况汇报。他代表环境署和开发署向全球环境基金呼吁重新审议现行的供资战略,因为在这些国家内的工作远未结束。有必要和那些作出成绩的国家,比如俄罗斯联邦分享经验,可能通过建立一个联络系统来分享经验。
18.  委员会请求其委员中同时也是环境基金理事会的委员在2001年的12月支持全球环境基金重新介入在经济转型国家内逐步停止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项目。
19.  孟加拉国的代表在评论未提交数据的情况时,指出最近在他的国家举行的选举以及过渡时期一事,并说2000年的数据将于2001年12月提交。
20.  阿根廷代表在评论她的国家氟氯化碳生产超出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时期的基准时(文件UNEP/OzL.Pro/13/3/Add.1中的附件二已作记述)说,阿根廷此刻正与世界银行一道提交报告并实施一个关闭生产部门的项目。阿根廷也正在立法限制消耗臭氧物质的进出口,预计该国在将来会恢复到遵守基准的状态。
21.  履行委员会讨论了秘书处在其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仅有委员会成员出席的非公开会议进行了磋商。委员会在其审议中决定为便利其工作,缔约方可按照各种共同的标准加以分类。
尚未批准《伦敦修正》和《哥本哈根修正》的缔约方(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尼日利亚和萨摩亚)
22.  在讨论中,尽管请求这些缔约方批准上述修正,但是解释道这些缔约方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此认为,向所有这些缔约方提供国际援助作为一个刺激手段应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它们批准《伦敦修正》或《哥本哈根修正》。
23.  委员会商定向缔约方第13次会议转递一份包括有一项决定草案(附载在本报告附件一中)的关于对上述缔约方采取行动的会议室文件。
按第2条行事并已经收到秘书处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可能不遵守情事资料的缔约方(欧洲共同体、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荷兰)

24.  委员会经讨论后商定,由于意大利、日本、荷兰和欧洲共同体已经提供了有关未达到指标要求的解释,并将向臭氧秘书处提供书面澄清,因而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25.  委员会同意,由于匈牙利1999年的甲基溴消费减少量只差半个百分点没有达到指标,因而不再进一步采取行动。
按第5条行事,但没有对数据要求作出反应的缔约方
26.  就50多个第5条缔约方没有提交1999年和/或2000年数据,并且没对数据要求作出反应的问题,委员会商定提请这些缔约方注意载于《议定书》第7 条内的有关提交数据的义务。此外,根据缔约方第十次会议的第X/29号决定,要求第5条缔约方提交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期间的数据以评估履约情况,委员会敦促有关缔约方作为紧急事项提交所要求的数据。委员会商定向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提交一份载有对有关缔约方采取行动的决定草案的会议室文件。
没有按《议定书》第7条规定报告数据的缔约方
27.  十七个第5条缔约方没有汇报1999年数据,另有57个第5条缔约方和19个非第5条缔约方没有汇报2000年数据。委员会商定提醒那些缔约方按照《议定书》第7条规定履行报告数据的义务,并促请有关的缔约方作为紧急事项提交所要求的数据。委员会商定向缔约方第13次会议转交一份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针对有关缔约方采取行动的决定草案。
没有按照缔约方第10次会议第X/29号决定汇报附件A数据的、按第5条行事的缔约方
28.  在汇报了1999年数据的113个第5条缔约方之中,25个缔约方超过了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和/或生产量基准。根据第X/29号决定,秘书处要求那些缔约方汇报其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和/或生产量。在这些缔约方之中,13个缔约方没有报告其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数据。在报告了2000年数据的73个第5条缔约方之中,15个比方超过了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和/或生产量基准。根据第X/29号决定,秘书处要求那些缔约方报告其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和/或生产量。在这些缔约方之中,10个缔约方没有报告该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数据。委员会商定提醒那些缔约方履行义务,遵照缔约方第10次会议第X/29号决定,报告其自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并促请有关的缔约方作为紧急事项,报告在控制期内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
已经提交履约期间数据但属于不遵约状况的第5条缔约方(阿根廷、伯利兹、喀麦隆、埃塞俄比亚、秘鲁)

29.  委员会经讨论后商定,按本文件附件一所载,分别针对上述各缔约方拟订反映出不同情况的决定草案,纳入会议室文件转交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委员会商定这些决定草案应:列明缔约方申请多边资金援助的日期和核准的援助数额;国家方案核准的日期;要求缔约方提供何时其可望处于遵约状况的信息;提请注意缔约方大会在不遵守《议定书》的情况下或可采取措施的指示性清单的可适用性。
要求修正其基准数据的缔约方(保加利亚、也门)

30.  委员会在审议时考虑了保加利亚在本次会议上已作出的介绍,并提到其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即要求更改已报告的基准年基准数据的缔约方应向履行委员会提出请求,由履行委员会评估更改要求是否合理,然后将其提交缔约方会议核准。委员会商定要求这两个缔约方进一步提供详细资料以证实所提议的更改要求是合理的。就保加利亚的情况而言,要求臭氧秘书处提请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提供有关这一事项的数据。就也门的情况而言,要求多边基金秘书处提供更多的数据。
经济转型国家
哈萨克斯坦
31.  委员会考虑了哈萨克斯坦代表在本次会议上的介绍,商定将载有如本报告附件一内所载的决定草案的会议室文件提交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该决定草案规定了哈萨克斯坦从2002年起臭氧消耗物质消费量的基准。
俄罗斯联邦
32.  臭氧秘书处通知委员会已经从世界银行收到了一份来函,证实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所有臭氧消耗物质生产企业都已根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停产计划”完成了停产活动,今后没有一家生产企业有能力进行臭氧消耗物质生产。正式停产核查报告目前正处于最后完稿阶段,预期不久将能提供这些报告。委员会商定将载有如本报告附件一所载决定草案的一份会议室文件提交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该决定草案指出俄罗斯联邦没有达到其1999年基准,但祝贺俄罗斯联邦于2000年12月20日完成了生产部门的淘汰。
塔吉克斯坦
33.  委员会考虑了塔吉克斯坦代表在本次会议上的介绍,商定向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提交一份会议室文件。会议室文件载有如本报告附件所载的一项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了塔吉克斯坦自2002年以后消耗臭氧物质消费量基准。
四. 第5条缔约方国家和/或经济转型国家实现遵守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活动的介绍
(a) 多边基金秘书处
34.  委员会主席欢迎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首次出席会议。
35.  多边基金秘书处介绍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执行委员会至今已核准了3500多项活动并提供了13亿美元的资金,以逐步淘汰约193,000吨臭氧消耗潜能值加权的生产和消费,其中142,000吨耗氧潜能已经淘汰。执行委员会还作出了若干有关项目核准和规划的决定,以援助各国实现冻结氟氯化碳的消费。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以便尽早于1995年实现遵约、并已作出了两项关键性决定:拒绝向1995年7月25日之后开始使用臭氧消耗物质的企业提供资金;和为低额消费量国家保留一定的财政援助。其他重大发展包括部门逐步淘汰计划的谈判,以1996年中国哈龙生产和消费为起点,现在已将若干第5条缔约方的哈龙和甲基溴包括在内,并且印度和中国已在1999年停止生产氟氯化碳。自2000年初以来,委员会已讨论了今后在履约期间多边基金的战略规划,并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结束讨论。
36. 多边基金秘书处还介绍了文件UNEP/Ozl.Pro/ImpCom/27/Inf.1/Rev.1。这份文件分析了第5条缔约方在实现遵约方面的状况,并在履约委员会的请求下向履约委员会提供了这份报告。报告就每一物质提供了第5条缔约方基准消费、最近消费和一俟项目完成的消费量相加数,同时还根据最近能够得到的数据,提供了目前看来处于遵约状态的缔约方数字,那些显然没有履约的缔约方数字和那些一俟核准项目完成可能达到遵约的缔约方数字。报告还指出了所有第5条缔约方达到遵约所需的逐步淘汰量总数。这些数字不断地加以更新调整,这是业务规划进程的一部分工作,并特别注意那些有不遵约危险的国家或者报告数字接近于其基准的国家。
(b) 多边基金的执行机构—开发计划署、环境署、工发组织、世界银行
工发组织
37.  工发组织代表提请注意的事实是:工发组织提供援助的两个国家仍发生没有提供1999年-2000年基准报告的问题。而在2001年7月,有七个缔约方没有提供这类报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臭氧办公室报告该国两个实体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正在对数据进行最后统计,需要作些调整,将在下周末向臭氧秘书处作出汇报。
环境署
38.  环境署代表提请注意由环境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能源和臭氧行动股提交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的导言中载有环境署为帮助第5条国家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条、第7条和第4(b)条而开展的活动的有关数据。环境署代表在提到第5条有关氟氯化碳消费量和生产量条款的履约趋势时说,环境署在网络会议期间采用了最近的趋势分析和个别国家进行讨论以便分析一国实现冻结的能力。他指出环境署报告第二节所载的数据报告中的趋势。并指出报告附件一列有一份由环境署援助的国家的第7条数据报告的表格。关于确定政策的附件三详细介绍了各国采取的立法类型和附加的经济文书。他还强调说,这些数字表明85%得到加强机构援助的国家的臭氧消耗物质的逐步淘汰已经超过了遵约水平。此外,89%得到网络援助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超过履约所要求的臭氧消耗物质减少水平。在尚未实施投资项目的30个国家内已通过实施其非投资项目实现了履约。在此,他强调继续需要加强对非投资项目的援助。
39.  在着重谈到各国在实施项目中所面临的困难时,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氟氯化碳价格非常低的问题。这阻碍了持续实施回收利用项目或实施许可证项目,并且影响履约。他请履行委员会考虑氟氯化碳价格低的问题,以查明有关这个问题的现有政策是否起作用。
40.  臭氧秘书处报告,环境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先生已经致函生产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臭氧消耗物质的第2条缔约方,请这些缔约方注意这问题,并请它们采取行动停止这类活动。他还表示,似可由执行委员会针对第5条缔约方采取类似的行动。
41.  委员会一位成员提到了持续实施回收和再循环项目的问题。他提请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考虑对回收和再循环服务店提供经济奖励。
42.  环境署代表提到了本报告附件四,该附件内载有有关国家具体履约问题的《国家遵约情况订正表》。他列举了七个很可能不履约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强调了项目实施问题。国家总结表载有区域网络协调员从各国臭氧单位收集的最近资料。这份资料正提交履行委员会以帮助其进行有关不遵约国家的讨论。
五. 履行委员会上次会议各项建议的后续行动
43.  秘书处请委员会注意秘书处根据委员会第26次会议的建议业已采取的行动。
44.  秘书处向报告第14段中所列出的、可能不遵约的各缔约方发出了信函,所得到的答复载于文件UNEP/OzL.Pro/ImpCom/27/2和 UNEP/OzL.Pro/ImpCom/27/2/Add.1。秘书处观察到,业已收到的答复在质量上差异甚大,而有些答复仍然未能提供完整的或明晰的资料。
45.  秘书处被要求致函一些缔约方,提醒它们其有可能处于不遵约状况。哈萨克斯坦(第17段)、塔吉克斯坦(第19段)和俄罗斯联邦(第39段)被邀请出席委员会会议,结果均已出席(见项目三);俄罗斯联邦还提供了2000年数据,但秘书处还来不及作出分析。拉脱维亚(第37段)汇报了所要求的数据。乌兹别克斯坦(第41段)尚未答复,但委员会商定,既然该国目前尚在商定的基准指标范围内,秘书处应提醒乌兹别克斯坦汇报2000年数据。
46.  关于第31(c)段,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已同意向委员会提供其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47.  关于第51段,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被邀请出席会议第一部分,他们已出席。主席确认,执行委员会曾商定邀请履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出席他们的会议。
48.  关于第56段,列述了委员会过去各项建议的文件已重新更改结构,修订格式在议程项目六之下进行了讨论。
49.  关于第58段(汇报数据的限期)、第60段(汇报历史数据) 、第62段(调整所汇报的1995-97年基准数据)和第64段(预混型多元醇),秘书处已编拟好供缔约方会议讨论的决定草案。然而,委员会商定,关于多元醇的决定草案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拟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提出的多元醇的技术界定并不能正确反映出委员会的讨论意见,因而应予删去,并应印发一份对文件UNEP/OzL.Pro.13/9的更正。
六. 对履行委员会先前各项建议的分析
50.  秘书处介绍了文件UNEP/OzL.Pro/ImpCom/27/3,其中载列了履行委员会先前的各项建议(1999-2000年),并遵照委员会上次会议提出的意见作了修改。那些建议按主题事项分成几类,并附加了按主题和会议查阅的索引。委员会的报告有许多是叙述性的,有时会使人难以从中明确地看出建议的内容,但秘书处试图列出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所有建议,对于其中的重要问题整理出一个简明的提要并说明委员会作了怎样的处理。委员会每次会议的报告全文当然仍可在秘书处的网址上查阅到。
51.  委员会各成员称赞秘书处所进行的出色工作,还谈到他们发现该文件对于会议的筹备工作有很大帮助。为进一步作出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在索引中列出各缔约方根据有关的建议而作的决定;定期修改更新“已采取的行动”部分,表明如何逐步地贯彻落实那些建议;在文件的末尾增加一个按字母顺序开列的索列;以及各章节附加编号。委员会还建议该文件每年加以修改更新,秘书处随即答应研究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委员会商定不必将该文件分发给《议定书》的所有缔约方,但应将之投放在秘书处的网址上,并使各缔约方得知这一情况。
七. 其他事项
52.  没有提出需予讨论的其他事项。
八. 通过本次会议的报告
53.  委员会商定按照以往的惯例通过其报告。
九. 会议闭幕
54.  主席于2001年10月13日下午4时30分宣布本次会议闭幕。
附 件 一
决定草案
第XIII/…号决定:第5条缔约方在1999-2000年控制期内潜在的不遵守冻结氟氯化碳消费量的情况
1.  注意到,遵照缔约方第十次会议第X/29号决定,履行委员会曾请秘书处致函下列第5条缔约方:孟加拉国、乍得、科摩罗、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肯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这些缔约方汇报的1999年和/或2000年氟氯化碳消费量数据超出了其各自的基准;

2.  由于上述缔约方均对秘书处要求得到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数据的请求不作出回应,在得不到进一步澄清的情况下,推定所有这些缔约方均未遵守《议定书》规定的控制措施;

3.  密切监测这些缔约方在逐步停用消耗臭氧物质方面的进展情况。只要这些缔约方正在作出努力,争取达到《议定书》规定的具体控制措施,它们仍然应作为处于良好状况的缔约方来对待。在这方面,这些缔约方应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使它们得以履行承诺,遵守缔约方会议针对不遵约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指示性清单的A项。然而,通过本决定,各缔约方提请这些缔约方注意,遵照指示性措施清单的B项,设若任何国家未能及时回到遵约状态,各缔约方应考虑按照指示性措施清单的C项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采取第4条所述行动的可能性,例如确保停止氟氯化碳的供应(属于不遵约事项),确保进口缔约方不促成继续不遵约状况。
第XIII/…号决定: 俄罗斯联邦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审议了文件UNEP/OzL.Pro.13/3和UNEP/OzL.Pro.13/3/Add.1所载秘书处关于数据遵守问题的报告,包括《按物质分类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数据的分析》,并对履行委员会前几次会议的建议采取了后续行动;

2.  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正执行一个商定的停用计划--1999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在1999-2000年期间逐步停止生产和消费消耗臭氧物质的紧急措施清单”;

3.  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未能遵守1999年和2000年逐步淘汰附件A所列消耗臭氧物质的生产和消费的基准指标;

4.  注意到“俄罗斯联邦逐步停止消耗臭氧物质的生产的特别行动”对帮助俄罗斯联邦逐步停止生产附件A所列消耗臭氧物质所起的促进作用;

5.  注意到下述事实: 俄罗斯联邦自2000年12月20日关闭了氟氯化碳的生产并自2000年3月1日起停止了消耗臭氧物质的进口和出口活动,这已在俄罗斯联邦总理2000年12月9日的信函和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第一副部长2000年10月9日的信函中得到证实;

6.  建议俄罗斯联邦应在国际供资机构的协助下,着手实现所商定的耗氧物质生产量和消费量的逐步停用基准目标,以便充分履行其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伦敦修正》下承担的义务;

7.  欢迎俄罗斯联邦采取行动审查是否有可能如该国总理在其2000年12月9日的信函中所申明的那样着手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哥本哈根、蒙特利尔和北京诸项修正。
第XIII/…号决定: 亚美尼亚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亚美尼亚目前处于未能遵守《议定书》第7条的数据汇报规定的状态,因此无法确定该国是否已遵守其逐步停用时间表;

2.  注意到批准《伦敦修正》是得到从国际供资机构获得财政援助的资格先决条件;

3.  建议,如果亚美尼亚能够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伦敦修正》,则国际供资机构便应积极地考虑向亚美尼亚的逐步停用耗氧物质项目提供财政援助。
第XIII/…号决定: 哈萨克斯坦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已分别于1998年8月26日和2001年7月26日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伦敦修正》。该国在《议定书》下被列为非按第5条行事的缔约方。哈萨克斯坦在其提交给履行委员会的国家方案中提供的1998至2000年的数据表明该国消费了附件A和附件B所列物质,其中任何一种物质的消费均非缔约方予以豁免的必要用途。为此,哈萨克斯坦于1998至2000年间处于不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至2E诸条所规定的控制义务的状态。哈萨克斯坦还表示,此种状态将至少延续至2004年;为此,履行委员会和各缔约方认定有必要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年度审查,直至该国恢复到遵守状态时为止;

2.  极为关注哈萨克斯坦目前处于不遵守状态,并注意到,哈萨克斯坦仅在最近才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承担了义务,即仅于1998年和2001年才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伦敦修正》。正是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缔约方经对该国的国家方案和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后,确定哈萨克斯坦应具体作出如下承诺:

-   将其2002日历年的氟氯化碳消费量减至162耗氧潜能吨和2003日历年的消费量减至54耗氧潜能吨;并于2004年1月1日之前完全停止氟氯化碳的消费(但经缔约方核可的必要用途除外);

-   于2003年1月1日之前确立一套针对耗氧物质的进口发放许可证的制度;

-   于2003年1月1日之前禁止进口使用耗氧物质的设备;

-   把其2002日历年的哈龙消费量减至5.08耗氧潜能吨,并于2003年1月1日之前完全停止哈龙的消费;

-   于2003年1月1日之前停止使用四氯化碳和甲基氯仿的消费;

-   把其2002日历年的甲基溴消费量减至2.7耗氧潜能吨和2003日历年的甲基溴消费量减至0.44耗氧潜能吨,订于2004年1月1日之前完全停止甲基溴的消费;

3.
以上第2段中所列各项措施应能使哈萨克斯坦于2004年1月1日之前基本上全部停用所有附件A、B和E所列控制物质。在此方面,缔约方促请哈萨克斯坦与各有关执行机构携手转向使用非耗氧替代品;

4.
密切监测哈萨克斯坦在逐步停用消耗臭氧物质方面、特别是在实现上述具体承诺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在此方面,缔约方要求哈萨克斯坦向臭氧秘书处提交一份其国家方案的完整副本、并在有任何后续增订文本的情况下提供此种文本。只要哈萨克斯坦努力设法兑现上述附有具体时间表的承诺,并继续每年提交表明其进口量和消费量均有所下降的数据报告,便应继续将该国列入履约情况良好的缔约方。在此方面,哈萨克斯坦应继续获得国际援助,以便使它得以依照某次缔约方会议可能会针对不遵守情事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指示性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缔约方通过此项决定,并根据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B警告哈萨克斯坦,如果该国不能按照所列明的时间兑现其承诺,则缔约方应考虑采取与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C相符合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可按第4条采取的各种行动,旨在确保停止供应不遵守情事案件所涉附件A和附件B控制物质,且确保出口缔约方不再进一步助长不遵守状态的延续。
第XIII/…号决定草案:塔吉克斯坦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已于1998年1月7日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伦敦修正》。该国在《议定书》下被列为非按第5条行事的缔约方。该国于1999年上报的附件A和附件B物质的消费量为50.8耗氧潜能吨,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属于缔约方予以豁免的必要用途。为此,塔吉克斯坦于1999年处于未能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至第2E诸条所规定的控制义务的状态。塔吉克斯坦还表示,此种状况将至少延续至2004年;为此,履行委员会和缔约方认定有必要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年度审查,直至该国恢复到遵守状态时为止;

2.
极为关注塔吉克斯坦目前处于不遵守状态,并注意到,塔吉克斯坦仅于最近才开始承担《蒙特利尔议定书》为之规定的各项义务,即仅于1998年才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伦敦修正》。正是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缔约方才在对该国的国家方案和该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后认定,塔吉克斯坦应作出以下具体承诺:

-
把其2002日历年的氟氯化碳消费量减至14.08耗氧潜能吨,并于2003年减至4.09耗氧潜能吨;于2004年1月1日完全停止消费氟氯化碳(但经缔约方所批准的必要用途除外);

-
 于2002年1月1日之前停止所有附件A和附件B控制物质的消费;

-
于2002年建立一套对耗氧物质的进出口实行签发许可证的制度;

-
把其2002年日历年的甲基溴消费量减至0.56耗氧潜能吨并于2003日历年减至0.28耗氧潜能吨;于2005年1月1日之前全部停止甲基溴的消费;


3.
以上第2段中所列各项措施应能使塔吉克斯坦于2004年1月1日之前基本上全部停用所有附件A、B和E所列控制物质。在此方面,缔约方促请塔吉克斯坦与各有关执行机构携手转向使用不消耗臭氧的替代品;

4.
密切监测塔吉克斯坦在逐步停用消耗臭氧物质方面、特别是在履行上述具体承诺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在此方面,缔约方要求塔吉克斯坦向臭氧秘书处提交一份其国家方案的完整副本、并在有后续增订文本的情况下提供此种文本。只要塔吉克斯坦努力兑现上述附有具体时间表的承诺,并继续每年提交表明其进口量和消费量均有所下降的数据报告,便应继续将该国列为一个履约情况良好的缔约方。在此方面,塔吉克斯坦应继续获得国际援助,以便使它得以依照某次缔约方会议可能会针对不遵守情事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指示性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缔约方通过此项决定,并根据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B警告塔吉克斯坦,如果该国不能按照所列明的时间兑现其承诺,则缔约方应考虑采取与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C相符合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可按第4条采取的各种行动,旨在确保停止供应不遵守情事案件所涉附件A和附件B控制物质,且确保出口缔约方不再进一步助长不遵守状态的延续。
第XIII/…号决定草案:阿根廷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阿根廷已分别于1990年9月18日、1992年12月4日、1995年4月20日和2001年2月15日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伦敦修正》、《哥本哈根修正》和《蒙特利尔修正》。该国在《议定书》下被列为按第5(1)条行事的缔约方。其国家方案已于1994年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核准。自那时以来,执行委员会已核准从多边基金拨出43,287,750美元,用于协助该国依照《议定书》第10条遵守其所承担的义务;

2.
阿根廷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生产基准量为2,745.3耗氧潜能吨。阿根廷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汇报说,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生产量分别为3,101耗氧潜能吨和3,027耗氧潜能吨。阿根廷对臭氧秘书处要求其提交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时期的数据的要求作出了回应。阿根廷针对其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的生产冻结控制时期所汇报的附件A第一类控制物质的生产量为3,065耗氧潜能吨。为此,阿根廷在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的控制时期内处于未能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条为之规定的各项义务的状态;


3.
要求阿根廷向履行委员会提交一份附有具体时间表的行动计划,以确保它及时恢复到遵守状态。阿根廷或愿考虑在其行动计划中列入生产量配额,以便把其生产量冻结在基准量水平,并对逐步停用工作提供支持;

4.
密切监测阿根廷在逐步停用消耗臭氧物质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设法按照《议定书》的具体规定实行控制措施,便应继续将该国列入履约情况良好的缔约方行列。在此方面,阿根廷应继续获得国际援助,以便使它得以依照某次缔约方会议可能会针对不遵守情事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指示性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缔约方通过此项决定,并根据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B警告阿根廷,如果该国不能按照所列明的时间表兑现其承诺,则缔约方应考虑采取与措施指示性清单项目C相符合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可按第4条采取的各种行动,旨在确保停止供应不遵守情事案件所涉附件A和附件B控制物质,且确保出口缔约方不再进一步助长不遵守状态的延续。
决定草案XIII/…:伯利兹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伯利兹于1998年1月9日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伦敦修正》、和《哥本哈根修正》。该国被列为按照《议定书》第5(1)条行事的缔约方。1999年执行委员会核准了该国国家方案。自该国的国家方案核准以来,执行委员会已核准从多边基金提供327,841美元,使其能够遵守《议定书》第10条;

2.
伯利兹的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基准是16吨臭氧消耗潜能值。伯利兹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报告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是25吨和9吨臭氧消耗潜能值。伯利兹按照臭氧秘书处的要求,报告了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的数据。伯利兹报告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消费冻结控制期间附件A第一类控制物质的消费量是20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结果,就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而言,伯利兹没有遵守其《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条之下的义务;

3.
请伯利兹向履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含有具体时间基准指标的行动计划,以确保迅速回到履约状况。伯利兹或愿考虑在其行动计划内规定一个进口额,以便把进口冻结在基准水平上,并支持逐步淘汰的时间安排,考虑禁止进口消耗臭氧物质设备,并且为确保逐步实现淘汰而制定政策和管理法规;

4.
密切监测伯利兹有关逐步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的进程。只要伯利兹作为努力,力争实行《议定书》规定的具体控制措施,应继续象对待处于良好地位的缔约方那样对待伯利兹。在这方面,伯利兹应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以便使其能根据缔约方会议在不遵守情事情况下或许采取的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缔约方通过这一决定,提请伯利兹执行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B,若该国不能及时地回到遵约状态,各缔约方将考虑采取符合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C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可能采取第4条下规定可以采取的行动,例如确保停止供应氟氯化碳(这是不遵守情事的主题)并确保进口缔约方不能促成继续不遵约的状况。
决定草案XIII/…:喀麦隆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喀麦隆于1989年8月30日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于1992年6月8日批准《伦敦修正》,于1996年6月25日批准《哥本哈根修正》。该国被列为按照《议定书》第5(1)条行事的缔约方。1993年执行委员会核准了该国国家方案。自从核准该国家国家方案以来,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从多边基金提供5,640,174美元以使该国遵守《议定书》第10条;

2.
喀麦隆有关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基准是256.9吨臭氧消耗潜能值。喀麦隆报告1999年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为362吨臭氧消耗潜能值。喀麦隆应臭氧秘书处要求提交了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的数据。喀麦隆报告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冻结消费量控制期间的附件A第一类控制物质的消耗量是368.7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结果,就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而言,喀麦隆没有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条之下的义务;

3.
请求喀麦隆向履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含有具体时间基准的行动计划以确保其及时地回到遵约状况。喀麦隆或愿在其行动计划内考虑定出进口定额,以便把进口冻结在基准水平上并且支持逐步淘汰的时间安排,喀麦隆或愿考虑禁止进口消耗臭氧物质设备,并考虑制订确保施行逐步淘汰的政策和管理法规;

4.
密切监测喀麦隆逐步淘汰臭氧消耗物质的进展。只要喀麦隆为实行并达到《议定书》的具体控制措施而作出努力,应继续象对待具有良好地位的缔约方那样对待喀麦隆。在这方面,喀麦隆应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以便使其根据缔约方大会在不遵守状况下可能采取的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各缔约方通过这一决定提请喀麦隆遵照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B采取行动,如果该国不及时地回到遵约状态,缔约方将考虑采取符合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C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可能采取第4条下的规定的行动,例如确保停止供应氟氯化碳(这是不遵守情事的主题)以及确保进口缔约方不促使出现继续不遵约状况。
决定草案XIII/…:埃塞俄比亚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情况
1.
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于1994年10月11日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但埃塞俄比亚没有批准《伦敦修正》和《哥本哈根修正》。该国被列为按照《议定书》第5(1)条行事的缔约方。委员会于1996年核准了该国国家方案。自从核准该国家国家方案以来,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从多边基金内提供330,844美元以使该国遵守《议定书》第10条;

2.
埃塞俄比亚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基准是33.9吨消耗臭氧潜能值。埃塞俄比亚1999年和2000分别报告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是39吨和39吨臭氧消耗潜能值。埃塞俄比亚应臭氧秘书处要求报告了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的数据。埃塞俄比亚报告的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消费冻结控制期间的附件A第一类控制物质的消费量是39.2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结果,就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而言,埃塞俄比亚没有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条之下的义务;

3.
要求埃塞俄比亚向履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含有具体时间基准的行动计划以便迅速地回到遵约状态。埃塞俄比亚或愿在其行动计划内考虑定出进口定额,以便把进口量冻结在基准线水平上并且支持逐步淘汰的时间表,埃塞俄比亚或愿考虑禁止进口消耗臭氧物质设备,并考虑制订确保施行逐步淘汰的政策和管理法规;

4.
紧密监测埃塞俄比亚在逐步淘汰消耗臭氧物质方面的进展。只要埃塞俄比亚作出努力争取达到《议定书》规定的具体控制措施,应继续象对待具有良好地位的缔约方那样对待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喀麦隆应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以便使其根据缔约方大会在不遵守情事下可能采取的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承诺。然而,各缔约方通过这一决定提请埃塞俄比亚注意遵守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B,若该国不及时地回到遵约状态,各缔约方将考虑采取符合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C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可能采取第4条规定可以采取的行动,例如确保停止供应氟氯化碳(这是不遵守情事的主题)并且确保进口缔约方不得促使出现继续不遵约状况。
决定草案XIII/…:秘鲁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情况
1.
注意到秘鲁于1993年3月31日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伦敦修正》,于1999年6月7日批准《哥本哈根修正》。该国被列为按照《议定书》第5(1)条下行事的缔约方。1995年执行委员会核准了该国国家方案。自从核准该国家国家方案以来,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从多边基金内提供4,670,309美元以使该国遵守《议定书》第10条;

2.
秘鲁有关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基准是289.5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秘鲁于1999年报告其附件A第一类物质的消费量是296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秘鲁应臭氧秘书处要求报告了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的数据。秘鲁报告的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消费冻结控制期间附件A第一类控制物质的消费量是297.6吨臭氧消耗潜能值。结果,就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控制期间而言,秘鲁没有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A条之下的义务;

3.
请秘鲁向履行委员会提交一份含有具体时间基准的行动计划以确保及时地回到遵约状态。秘鲁或愿在其行动计划内考虑规定进口定额,以便把进口冻结在基准水平上并支持逐步淘汰的时间表,秘鲁或愿考虑禁止消耗臭氧物质设备的进口,并制订确保实现逐步淘汰的政策和管理法规;

4.
紧密监测秘鲁在逐步淘汰消耗臭氧物质方面的进展。只要秘鲁作出努力,争取达到《议定书》规定的具体控制措施,应继续象对待具有良好地位的缔约方那样对待秘鲁。在这方面,秘鲁应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以便使其能够根据缔约方大会在不履约的情况下或许采取的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A履行这些义务。然而,各缔约方通过这一决定提请秘鲁执行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B,若该国不能及时回到遵约状态,各缔约方将考虑采取符合指示性措施清单项目C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可能采取第4条规定可以采取的行动,例如确保停止供应氟氯化碳(这是不履约的主题)和确保进口缔约方不促使出现继续不遵约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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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Fax: (941) 88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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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maria.nolan@defra.gsi.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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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1 202) 565 2155

E-mail: land.tom@ep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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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Expert in “Air protect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Water of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1000 Sofia, 22, Maria Louisa Blvd.

Tel: 359 2 980 9989/6538

Fax: 359 2 980 3926

E-mail: asenoval.@moew.govrn.bg

哈萨克斯坦
Valentina Kryukova

National Focal Point, Kazakhstan

Ministr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et Satpaeva

475000, Kokshetau

Kazakhstan

Tel: (7 316 22) 554 42

Fax: (7 316 22) 555 37

E-mail: vkruykova@uneadsp.kz


	俄罗斯联邦 

Mr. Vassily N Tselikov

Executive Director, OD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hase-out Projects

Centre for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on Technical Assistance

13-2 Sr. Pereyaslavskaya Str

129 041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Tel: (+7 095) 971 0423/280 5788

Fax: (+7 095) 971 0423

E-mail: vassily@odsgef.dol.ru

Mr. Vadim O. Backoumov

Consultant

Division on ODS phase-out projects

Centre for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on Technical Assistance

13-2 Sr. Pereyaslavskaya Str

129 041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Tel: (+7 095) 971 0423/280 5788/280 189

Fax: (+7 095) 971 0423

E-mail: vassily@odsgef.dol.ru


	
	

	PRIVATE 
塔吉克斯坦tc  \l 4 ""
Abdukarim Kurbanov

Deputy Minister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National Coordinator

Dushanbe, 734025

Bokhtar Street, 12

Tel: (992 372) 21 6530/27 1733

Fax: (992 372) 27 1733

E-mail: abdu_karim@rambler.ru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主席
Dr. Jur. Heinrich W. Kraus

Head of Division IG II 5

Chemical Safety, Environmental Effects,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

Bernkasteler Str. 8

P.O. Box 120629

53048 Bonn, Germany

Tel: 49-228-305-2750

Fax: 49-228-305-3524

E-mail: Kraus.heinrich@bmu.de

副主席
Dr. Hannachi Hassen

Director

Agence Nationale de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Mninsterè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rie 

12, Rue du Cameroun

100 2 Tunis-Belvédere




C. 多边基金及各执行机构的秘书处
	多边基金秘书处
Dr. Omar El-Arini

Chief Officer, Multilateral Fun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1800 McGill College Avenue

27th Floor, Montreal Trust Building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A 3J6

Tel: (1 514) 282 1122

Fax: (1 514) 282 0068

E-mail: oelarini@unmfs.org

Mr. Eduardo Ganem

Programme Management Officer

[address as above]

E-mail: eganem@unmfs.org

Mr. Andrew Reed

Economic Affairs Officer 

[address as above] 

E-mail: areed@unmfs.org 

工发组织
Mr. Sidi Siahmed

Chief, Methyl Bromide Unit

Montreal Protocol Branch

Industrial Sectors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30

A-1400 Vienna, Austria

Tel: (43-1) 26026 3782/5184

Fax: (43-1) 26026 6804/21346 3782

E-mail: ssi-ahmed@unido.org

Ms. Seniz Yalcindag

Director

Montreal Protocol Branch

Industrial Sectors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300

A-1400 Vienna, Austria

Tel: (43-1) 26026 3347

Fax: (43-1) 26026 6804

E-mail: syalcindag@unido.org

	环境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
Mr. Rajendra M. Shende

Chief, Energy and OzonAction Unit

Divis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s

Tour Mirabeau, 39-43 quai André Citroën

75739 Paris, Cedex 15, France

Tel: (33 1) 4437 1459

Fax: (33 1) 4437 1474

E-mail: rmshende@unep.fr

Mr. Geoffrey Tierney

Network  Manager,Energy and OzonAction Unit

Divis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s

Tour Mirabeau, 39-43 quai André Citroën

75739 Paris, Cedex 15, France

Tel: (33 1) 4437 7633

Fax: (33 1) 4437 1474

E-mail: Geoffrey.Tierney@unep.fr




D. 环境署: 臭氧秘书处
	Mr. Michael Graber

Deputy Executive Secretary

Ozone Secretariat, UNEP

P. O. Box 30552

Nairobi, Kenya

Tel: (254 2) 623855

Fax: (254 2) 623601/3913

E-mail: Michael.Graber@unep.org

Mr. Gilbert M. Bankobeza

Senior Legal Officer

Ozone Secretariat, UNEP

P. O. Box 30552

Nairobi, Kenya

Tel: (254 2) 623854

Fax: (254 2) 623601/3913

E-mail: Gilbert.Bankobeza@unep.org


	Mr. Gerald Mutisya

Programme Officer/IT

Ozone Secretariat, UNEP

P. O. Box 30552

Nairobi, Kenya

Tel: (254 2) 62 4057

Fax: (254 2) 623601

E-mail: Gerald.Mutisya@unep.org

Mr. K. Madhava Sarma

Adviser to the Executive Director, UNEP

AB50 Anna Nagar

Chennai – 600040

India

Tel: (91 44) 6268 924

Fax: (91 44) 6260 263

E-mail: kmsarma@hotmail.com, sarmam@vsnl.ne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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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开支，本文件仅作少量印发。请各位代表自带所发文件与会，勿再另行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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